
宜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宜阳县学员

培训中心室外整修项目

建设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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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合 同

发包人 (全称):宜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承包人 (全称):河南中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相

关法律规定,避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宙阳县

呻 卿 皿 暇 糨 捌 土心帘爿剁 缬 眦 及脚 蛐  {

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仂￠议:

一、工程概况

1.项 H名称:1玎阳县机大习i务服务巾心宙阳Ι1学贝培丿丨H1心帘外椎      J
氵

∮多JI(丨引                                               ’

I程地点:H阳县                          亻
门

2.I程内容:木项口为宜阳县机关日f务服务巾心Γ1阳佐1学贝J艹丿丨|屮

心室外整修项日,建设地点位于宜阳县,}要建设内容为帘外台阶、门

头、花池、消防水池等拆除及修补;沥苷路而整改:新做钢绀构玻璃淋

培电梯、钢结构铝毕板雨棚、钢结构铝毕板门厅;门厅内外石材地而及

审外挡培及室外水电等。 (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洁单、施工图纸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g  ⒛⒛ 年
=月
 9  日, (具体日期

由双方协商确定,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开工通知为准 )。



计划竣工日期:~ 2∞6 年  ? 月 ￠  日, (自计划开工日

期起计算第⒛个日历天)。

工期总日历天数:⒛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

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l/
η

工程质量符合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刂攵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面

及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要求,并达到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       \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丿

‘
人民币 (大写)壹佰叁拾柒万元整 (￥∶13⒛ 00o。 0O)            /

2,合同价格形式: 中标价加变更签证。                  ‘

3.施工中所有涉及设计、工程量、材料、工期的变更,均须由发包     J
人出具书面 《工程变更通知单》,经发包人、设计单位、承包人

共同签字盖章确认后方可实施 ;(⒇未经发包人书面确认,承包人

不得擅自进行工程变更,否则发包人有权不予认可,且不予计量

和支付。

五、项 目经理

项目经理姓名及编号: 时桂娟、 豫⒛1181阢 12og

六、双方的权利义务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不得进

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贲

干鲺 瞧 麝 ;黯 虚  龇 ;l揣  σ

维修,否则发包人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维修,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V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

`
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安仝文明施I,确保工程颀Ⅰ和安仝 ,

在施工过稆中,发生安全⒋故或杵造成I人损失 (I伤或者人身损击)      |
或者造成他人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扭全邯贴偿责任,与发包人无关。

       】
七、付款方式

W

付款方式:I程完工经发包方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付合冂金      
口

额的 97%,一年后 (经发包方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之口起 )无质址问题

付清合同剩余款项。

八、工程验收和施工要求

1.工程完工后,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竣工验收屮请报告,并附完

整的工程技术资料。

2.发包人收到申请后应在 1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验

收标准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3



3.验收合格的,双方签署竣工验收报告;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应

在发包人要求的期限内整改完毕并重新申请验收。

4.本项目施工,承包人必须做到文明施工要求,及时清理现场卫生。

做到工完场清,材杜⒈堆放有序,保持现场干诤整洁。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Oz6年⊥ 月z~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J

本合同在宜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签订。
口

l十一、违约责任

支付签昙:晷↑军昙￡苎Ⅰ耋蛋￡li爿孱墨罗Ⅰ∶⒈7县彗Ιξ￡昼兮     {
解除合同。                                 ■

2.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应

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如果承包人拒绝返修或返修后仍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承

包人赔偿损失 ;承包人担自将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发包人有权立即解

除合同,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签约合同价 10%的违约金。

3,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发包人解除合同的,承包人应在合同解除后 15

日内撤离施工现场,并配合发包人办理已完工程的交接和结箅。结算价

款按已完合格工程的实际工程量乘以合同约定单价计算,发包人有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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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价款中扣除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以及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十二、合同生效及争议解决条款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双

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宜阳县人民法院捉起

ˉ
诉讼。

十三、合同附件

本合同附件包括: (1) 《安全生产合冂》; (2) 《I程 h∶氵/iJ〕1》 ;

(3)《施工图纸》。上述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

且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合同份数

本合闸—式⒒份,均丿:1亻j^冂等法倒t效力,发包人执垒份,承包人执

贰份。

无下文

发包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

(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

(签字或盖章)

日期:2∞6年⊥ 月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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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 :


